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中河头村村庄规划（2020-2035）
草案公示说明

中河头位于北辰区双口镇南部河头片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安幸生烈士的故乡，也是天津农村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村庄现状产业主要以特色种养殖业为主，同时围绕安幸生烈士故居（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北乡第一党支部旧址”等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红色参观旅游、乡村采摘休闲等活动，村庄三产融合发展逐渐起步。
一、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天津市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实施方案》和《天津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 号）等文件精神，全面推动北辰区双口镇中河头村的各项建设，改善村庄人居环境，促进三产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特制定本规划。
二、编制范围及期限
村庄规划编制范围为中河头村域范围，总面积约为246.02公顷；规划期限为2020年-2035年。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三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第二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7月2日第三次修订）；
4、《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1月8日修订）；
5、《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2019年5月30日修正版）；
6、《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2021年11月29日修正版）；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8、《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号）；
9、《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然资发〔2020〕57 号）；
10、《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 号）；
11、《关于落实我市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做好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津规自发[2019]10号）；
12、《五委局关于印发<天津市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津农委函〔2019〕14号）；
13、《市规划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津规资村镇发〔2020〕232号）；
14、《市规划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完善提升工作的通知》（津规资村镇发〔2021〕87号）；
15、《双口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
16、第三次国土调查2020年变更调查；
17、双口镇有关政府工作报告；
18、其他国家、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四、目标与定位
规划立足村庄现状发展基础，结合双口镇建设“红色河头，绿色双口”的整体构思，同时充分考虑村民需求，提出村庄规划定位为：红色文化引领下集“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红色旅游、老年康养”于一体的三产融合示范村。到2035 年，实现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文旅融合、永续发展的美好愿景。
五、 耕地和永久性基本农田
[bookmark: _Hlk115783947]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明确保护要求和管控措施。规划耕地面积为28.11公顷（无基本农田），林地面积为57.66公顷。在实现保护目标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农、林发展空间，结合区域优势资源，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六、 国土空间布局优化
规划以第三次国土调查2020年变更调查数据为底数，结合中河头村发展目标和定位，在守住底线、提质减量的原则下，进行用地布局整合与优化。
整合零散低效建设用地，结合“红色河头”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用地需求，充分利用津霸线两侧闲置产业用地，结合村北现状蚂蚱养殖大棚和多肉种植大棚，建设红色文化产业园和相关旅游配套设施；延续村庄原有布局形态和肌理，在村南安排一部分新增宅基地指标，满足村民建房需求；对标天津市相关技术要求村民生产生活需求，补齐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短板，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品质；落实村南高压走廊空间管控要求，延续原有林、田、水的自然地理格局。
规划构建了原乡村落、红色旅游、农业生产、创新孵化等功能区，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相互融合的空间布局，进一步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规划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56.21 公顷以下，城乡建设用地包含城镇建设用地约 11.01 公顷（双青污水处理厂），村庄建设用地约 45.2 公顷。 
七、 农村住房建设指引
严格落实“一户一宅”，保障村民户有所居。根据《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2021年修订本）第五十四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六百六十七平方米的村庄，每户宅基地用地面积不得超过一百六十七平方米；人均耕地面积在六百六十七平方米以上的村庄，每户宅基地用地面积不得超过二百平方米。村民住宅建筑高度一般不得超过三层，村民住宅建筑风格应体现村庄风貌特色，与农业景观、乡村文化相协调。 
8、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依据《天津市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结合村民实际生活需求，配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经调研，中河头村现状文化活动站、图书室面积不足300㎡；缺少老年活动室、卫生室、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村邮站。
规划通过现状村委会东侧现状存量建设用地新增卫生室、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村邮站；利用现有村委会新增老年活动室、村邮站，扩建文化活动站、图书室。规划商业服务中心一处，包含便民超市、公共浴室、集贸市场等商业服务设施。
9、 基础设施规划
道路交通设施方面，落实上位规划安排的北辰西道、新京福公路、津霸公路等区域性交通廊道骨架，优化村庄内部现状路网格局，设置“干路-支路-巷道”三级路网体系。结合乡村旅游发展和村民停车需求，利用津霸线北侧现状建设用地规划公共停车场一处。
市政工程设施规划方面，在充分利用现状供水设施的基础上,结合村内道路建设，完善市政供水管网及供水系统，达到安全、可靠、合理供水要求；采用雨污分流制，将中河头村污水排入双青污水处理厂处理并结合路网完善村内雨水管道及道路排水明沟；落实电力走廊管控要求，沿村内道路设置路灯照明，灯具设置间距为30-40米，单排设置；中河头村煤改电工程已完成，规划采用电采暖的方式进行供热；新增中河头村村邮站，建筑面积8～10平方米/座，为村民提供邮政服务；新增燃气中低压调压站，占地42平方米/座。
10、 村庄风貌规划
尊重村庄自然基底，充分利用现有河道、沟渠、林地、农田等资源，增加景观资源与村庄聚落的有机联系。深入挖掘并突出中河头红色文化基因，遵循村庄现有空间肌理、街巷尺度及建筑风貌，构建红色文化鲜明、空间尺度宜人的特色乡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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